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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328) 

 

關連交易 

成立再保險公司 
 

於2015年4月16日，本公司與中國人民保險集團簽訂發起人協議，雙方同意共同發起設立

再保險公司，本公司將以4.9億元人民幣認購再保險公司49%的股份。 
 

根據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本次交易並無一項適

用百分比率超過上市規則第 14A.76條規定的 5%界限，本次交易只需按照上市規則第 14A

章遵守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並可獲豁免遵守獨立股東批准的規定。 

 

序言 

於2015年4月16日，本公司與中國人民保險集團簽訂發起人協議，雙方同意共同發起設立

再保險公司，本公司將以4.9億元人民幣認購再保險公司49%的股份。 

 

發起人協議 

1. 簽訂日期 

2015年4月16日 

 

2.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 

 

3. 再保險公司 

根據發起人協議，再保險公司是一家將於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總股本 10 億股，

每股面值 1 元人民幣，註冊資本 10 億元人民幣，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及本公司將分別認

購再保險公司 51%及 49%的股本。再保險公司將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以其資產對其債

務承擔責任。再保險公司的經營範圍為：（1）人身保險再保險業務及財險再保險業務，

具體包括：中國境內的再保險業務、中國境內的轉分保業務、國際再保險業務；（2）中

國法律法規允許的保險資金運用業務；及（3）經保監會和國家有關部門批准的其他業

務。 

 

再保險公司的設立尚待保監會等監管部門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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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資额及支付方式 

再保險公司股份的每股認購價為 1 元人民幣，相等於每股股份的面值。本公司認購再保

險公司 49%的股份，合計 4.9 億股，出資額為 4.9 億元人民幣。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認購

再保險公司 51%的股份，合計 5.1 億股，出資額為 5.1 億元人民幣。訂約雙方的出資額

將以現金支付，並於再保險公司設立時出資到位。 

 

再保險公司設立後，經審計確認並經其創立大會同意的籌建費用由再保險公司承擔。預

計不會發生其餘籌建費用，如有，將由訂約雙方按出資比例承擔。 

 

本公司與中國人民保險集團於發起人協議項下的出資是由雙方根據再保險公司預計運

營資本需求經公平磋商釐定。本公司的出資額和如有承擔的其餘籌建費用將由本公司以

內部資源支付。 

 

一般資料 

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為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本公司主要在中國

經營財產保險、意外傷害保險、短期健康保險和相關的再保險業務，及投資和資金運用

業務。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的資料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為中國境內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中國人

民保險集團主要投資並持有上市公司、保險機構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股份，監督管理控股

投資企業的各種國內、國際業務，國家授權或委託的政策性保險業務等。 

 

進行本次交易的原因及效益 

本次交易將有助於本公司搶抓再保險市場的發展機遇，降低再保險信用風險資本要求，

滿足客戶境外再保險需求，培育新的業務增長點。董事會（包括獨立非執行董事）認爲

本次交易按一般商務條款進行，條款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要求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69%。按照上市規則，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屬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本次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董事

吳焰先生、王銀成先生、俞小平女士和李濤先生因在中國人民保險集團任職，就審議及

批准本次交易之董事會決議案，彼等已放棄投票。除上述披露外，沒有其他董事就審議

及批准本次交易之董事會決議案須放棄投票，亦沒有其他董事被視為在本次交易中擁有

重大利益。 

 

由於本次交易並無一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上市規則第14A.76條規定的5%界限，根據上市

規則第14A章，本次交易只需遵守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並可獲豁免遵守獨立股東批准的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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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保監會」 

 

指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本公司」               指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關連人士」 指 上市規則賦予該詞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人民保險

集團」 

 

指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發起人協議」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六日與中國人民保險集團簽

訂的《人保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協議》 

 

「再保險公司」 指 人保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與本公司

將根據發起人協議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本次交易」 

 

指 根據發起人協議，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與本公司共同發起設

立再保險公司 

 

承董事會命 

董事會秘書 
張孝禮 

中國北京，二零一五年四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董事長爲吳焰先生（執行董事），副董事長爲郭生臣先生（執行董事），非執行董事爲王銀成
先生、俞小平女士及李濤先生，王和先生爲執行董事，獨立非執行董事爲丁寧寧先生、廖理先生及林漢川先生。 
 

 
 

 


